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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作業階段
作業期限/
權責單位

1.立即辦理/
申請人或代理

人

2.1 1天/
衛生局

2.2 2天/
衛生局

2.3 2天/
衛生局

3. 4天/
衛生局

1.民眾備妥文件資料
提出申請

 2.1審查書面資料是否
符合規定

2.2通知補正 2.3檢還文件

3.派案轄內醫療機構
並副知民眾

申
請
階
段

完
成
階
段

是

否

未依限補正
或資格不符

依限完成補正

審
核
階
段


	新北市政府巴氏量表到宅評估標準作業流程圖.vsdx
	頁-1


